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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冈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县城禁止燃放
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（修改稿）

为持续优化我县大气环境质量，筑牢烟花爆竹燃放安全防线，

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公共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和国务院《烟

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

决定划定佛冈县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范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告如下：

一、佛冈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（以下简称“禁燃区”）范围

佛冈县石角镇城南社区、振兴社区、附城社区、站前社区、城

东社区、沿江社区、新城社区行政区域及周边山语和溪小区、篁胜

新城小区区域（详见下图）。

二、本通告所称烟花爆竹，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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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竹的民用黑火药、烟火药、引火线等物品。

三、在禁燃区域范围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。

因重大节庆活动、重要庆典仪式以及其他重要活动，确需举办焰火

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的规

定，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有关材料；经公安部门审查，核

发许可手续后，方可在指定的时间、地点燃放。

四、公安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生态环境、气象、教育、

民政、交通运输、供销合作等单位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组织查处非

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邮寄烟花爆竹的行为，强化禁燃区内

非法燃放行为管控，同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相关协同工作。

五、石角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宣传活动，引导公民自觉遵

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通告规定。广播、电视、报

刊等新闻媒体，应当做好禁止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、教育工作，

并在重大节日期间加大宣传频次和力度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六、违反本通告在禁燃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部门

责令停止燃放，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违反治安管

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七、对未经许可举办燃放活动，或者燃放作业单位和作业人员

违反燃放安全规程、燃放作业方案进行燃放的，由公安部门责令停

止燃放，对责任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八、鼓励广大公民积极举报非法生产、储存、销售和燃放烟花

爆竹的行为，职能部门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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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电话：12345、110。

九、本通告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

特此通告。

佛冈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12 月 30日


